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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530� � � � � �证券简称：欧莱新材 公告编号：2024-021

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韶关市创业路5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

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2

普通股股东人数 8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06,359,18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06,359,18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6.455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6.455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文宏福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广

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

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6,311,778 99.9554 46,903 0.0440 500 0.0006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6,236,145 99.8843 122,536 0.1152 500 0.000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制定〈广东欧莱高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

年（2024年-2026年）股东

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16,045,718 99.7054 46,903 0.2914 500 0.0032

2

《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5,970,085 99.2354 122,536 0.7614 500 0.003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数量

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议案2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数量

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关联交易事项议案的表决，不存在回避表决的情形。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燕华、徐楚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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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韶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

1、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韶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框架协议” 、“本协议” ）为协议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框

架性、意向性约定，协议双方将在框架协议指导原则下推进相关项目工作，具体事宜另行协商约定，

执行和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本框架协议涉及的项目具体建设规模及计划投资总额仅为初步匡算，具体情况需根据后续

开展的可行性研究以及进一步调查评估后确定。 项目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需通过各级政府相关部门

的资源勘查及招拍挂、立项备案、土地、环评等前置审批程序，前置审批程序能否顺利履行完毕及所

需要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3、本框架协议涉及项目投资金额较大，公司将根据市场环境、公司资金情况等因素灵活调整投

资节奏，确保公司稳健运营。 该项目覆盖“研发-中试-产业化” 的完整链条，周期较长，项目初期公

司计划通过多种途径来筹措资金：（1）自有资金及后期赚取的利润；（2）银行借款；（3）其他资金

支持。 同时，项目步入产业化阶段后也会考虑通过引入政府、其它市场化基金及资本市场融资等多

种渠道来进一步筹措资金。

●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框架协议的签订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对未来业绩的影响，需

视协议双方合作实施并签订正式项目投资协议书的情况而定。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韶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性质：政府机关

地址：韶州大道粤港澳大湾区数据应用产业园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韶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方式

本框架协议由公司与韶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于 2024�年 9�月

19日在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签署。

（三）签订框架协议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审议情况

本框架协议为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的意向性约定，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将根据项目的具体进展情况，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广东欧莱高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签订框架协议已履行的审批或备案程序

本框架协议的签署无需取得有关部门的审批或向有关部门进行备案。

二、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背景与目标

双方按照政企互动、市场运作和整体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双方应充

分发挥各自的综合资源优势、创新政企合作新模式、实现短期成效与中长期战略目标均衡发展，实

现双方的互惠互利和战略共赢，共助韶关市经济建设与社会事业发展。

（二）合作主要内容和合作规模

1、项目名称：欧莱新材明月湖产业园项目（拟命名）。

2、项目规模：项目计划总投资不少于25.9亿元，打造集欧莱人才谷、总部基地、科技成果孵化基

地及产业化基地的科技创新产业园，力争在8年完成项目建设并实现达产运营目标。

3、项目选址：计划选址韶关高新区甘棠东片区。

（三）交易各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本框架协议的甲方为韶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为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各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如下：

甲方权利和义务

1、支持乙方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为乙方提供高效的政府服务，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2、协助乙方争取上级相关部门的优惠扶持政策，落实韶关市及项目所在地现行相关优惠扶持

政策。

3、甲方提供约2000亩土地（其中项目建设用地约1000亩）。

乙方权利和义务

1、投资、合作项目必须符合国家、省、韶关市及项目所在地的相关产业政策、产业布局、环保和

能耗准入要求。

2、以独立的法人公司作为项目的实施主体开展经济投资建设活动，确保投资规模、纳税要求达

到项目所在地准入标准。

3、做好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充分发挥既有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企业规模、行业地位等综合

优势，依法依规取得项目用地，力争在8年完成项目建设并实现达产运营目标，为韶关市经济和社会

发展贡献力量。

（四）合作机制

1、本协议签订后，协议双方根据实际情况成立项目协调领导小组或项目工作团队，定期交流，

做好后续对接工作，共同推进项目顺利实施。

2、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进一步拓展更广泛的合作领域，并积极探索合作发展新途径、新

方式。

（五）其他

1、 本协议是双方开展合作的意向性文件，具体合作内容及合作权利义务等事项由双方在本框

架协议的基础上，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进一步协商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

2、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24个月。在有效期内双方未能进一

步明确投资事宜并签订正式项目投资协议书，则本协议自动终止，双方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3、本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不作为企业或项目融资的依据。 如因发生不可抗力或国家、地

区、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发生重大变更、调整，影响本协议相关条款的正常履行，双方应本着友好

合作的原则协商解决。若产生的争议无法协商解决的，任意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4、本协议涉及商业投资信息，除法律法规要求披露和为履行职责确有必要向外部机构披露外，

协议双方均不得擅自向协议方以外的其他个人或单位披露。

5、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协议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框架协议的签署契合公司“聚焦高性能溅射靶材主业，积极布局上游高纯材料、铜及合金

等新材料业务” 的战略，项目实施能助力公司有效实现关键技术领域的创新和突破，同时可以优化

现有生产布局、拓宽延伸业务布局，为市场和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产品和服务，从长期来看，也将对公

司战略布局目标实现、未来经营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2、本框架协议作为双方意向性文件，仅初步确定双方合作的合作内容及合作机制，相关项目尚

未实质性付诸实施。本框架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对未来

业绩的影响，需视协议双方合作实施并签订正式项目投资协议书的情况而定。

3、本协议的签订和履行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协议而对合作方

形成依赖。

四、重大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为协议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协议双方将在框架协

议指导原则下推进相关项目工作，具体事宜另行协商约定，执行和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本框架协议涉及的项目具体建设规模及计划投资总额仅为初步匡算，具体情况需根据后续

开展的可行性研究以及进一步调查评估后确定。 项目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需通过各级政府相关部门

的资源勘查及招拍挂、立项备案、土地、环评等前置审批程序，前置审批程序能否顺利履行完毕及所

需要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3、本框架协议涉及项目投资金额较大，公司将根据市场环境、公司资金情况等因素灵活调整投

资节奏，确保公司稳健运营。 该项目覆盖“研发-中试-产业化” 的完整链条，周期较长，项目初期公

司计划通过多种途径来筹措资金：（1）自有资金及后期赚取的利润；（2）银行借款；（3）其他资金

支持。 同时，项目步入产业化阶段后也会考虑通过引入政府、其它市场化基金及资本市场融资等多

种渠道来进一步筹措资金。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600193� � � � � � � � �证券简称：创兴资源 编号：2024－047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浙江华侨实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侨实业” ）持有本公司股份101,664,14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3.90%。

● 2024年9月19日，华侨实业持有公司的101,664,147股股份被司法冻结。

2024年9月19日，公司收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获悉

公司控股股东华侨实业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冻结，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冻结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冻结股份是否

为限售股

冻结起始日 冻结终止日

冻结申请

人

冻结原因

华侨

实业

是 101,664,147 100% 23.90%

是，股权转让

产生的限售股

2024/09/19 2026/09/18

杭州市公

安局上城

区分局

杭州市公安局

上城区分局协

助冻结财产通

知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累计被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华侨实业 101,664,147 23.90% 101,664,147 100% 23.90%

合计 101,664,147 23.90% 101,664,147 100% 23.90%

三、其他说明

1、根据公司于2024年9月10日披露的《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相

关事项的公告》，华侨实业无法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余增云取得联系。 除上述信息外，公司未能知

悉余增云的其他有关情况。 如公司后续取得相关事项的准确信息，将及时进行公告。

2、华侨实业对公司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情形。

3、华侨实业与公司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均保持独立。华侨实业持有公司股份101,664,

1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90%。 其中，被质押的股份数量累计为67,000,000股，占其持有的公

司股份的比例为65.90%，后续如对其股份进行处置，可能会对公司股权结构的稳定性产生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华侨实业持有公司股份冻结情况及其影响，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688327� � �证券简称：云从科技 公告编号：2024-051

云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川和路55弄张江人工智能岛11号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

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29

普通股股东人数 328

特别表决权股东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250,559,23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9,914,357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每份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表决权数量为：6） 1,230,644,88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0.633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0.9656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9.66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周曦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9,027,579 95.5470 621,644 3.1216 265,134 1.3314

特别表决权股份 1,230,644,88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9,027,579 95.5470 621,644 3.1216 265,134 1.331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并已审议通过。

2、本次会议不涉及特别决议议案。

3、本次会议议案1适用特别表决权。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池名、毕昶旭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云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688190� � � � � � �证券简称：云路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8

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

普通股股东人数 3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89,269,21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89,269,21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4.391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4.391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李晓雨先生主持现场会议，表决方式为现场

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青岛云路先

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石岩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267,715 99.9983 1,000 0.0011 500 0.0006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8,145,514 99.9815 1,000 0.0122 500 0.006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丁伟、王智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600686� � � � � � �证券简称：金龙汽车 公告编号：2024-070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09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市湖里区湖里大道69号公司一楼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5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9,615,10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416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谢思瑜主持会议，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3人，董事陈建业、陈炜，独立董事叶盛基、赵蓓因公务未能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叶远航、黄学敏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董事会秘书季晓健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与关联方共同设立合资公司开发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生产研发基地项目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8,724,603 99.6283 712,702 0.2974 177,800 0.0743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8,346,803 99.4706 813,002 0.3392 455,300 0.190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设立合资公司开发新能源汽

车零部件生产研发基地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7,496,757 89.3826 712,702 8.4974 177,800 2.1200

2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7,118,957 84.8782 813,002 9.6932 455,300 5.4286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振鹏、李嵘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和《网络投票细则》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688573� � � � � � � � � �证券简称：信宇人 公告编号：2024-052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

至5%以下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4,887,62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4年8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4），受同一主体深圳同创伟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控制的股东杭州南海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海成长” ）、宁波市鄞州

同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鄞州同锦” ）、郑州同创财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郑州同创” ）、苏州同创同运

同享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同创” ）、宁波同普远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同普远景” ）分别持有公司

股份2,036,467股、1,250,000股、581,871股、872,807股和872,807股，合计持股5,613,952股；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2.0832%、1.2787%、0.5952%、0.8929%

和0.8929%，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5.7429%。 股东南海成长及鄞州同锦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计减持不超过726,330股，合计减持比例不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0.7430%。

公司于2024年9月19日收到信息披露义务人南海成长、鄞州同锦、郑州同创、苏州同创、同普远景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截至2024年9月18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5%。

根据《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南海成长

和鄞州同锦均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对公司的投资期限在60个月以上，采取大宗交易减持股份总数不受比例限制，减持符合上述法规的要

求。 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告知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

1.�杭州南海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杭州南海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定安路126号（西湖创意谷）2号楼327工位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杭州同创伟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43963145824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 2014-7-3

经营期限 2022-01-19�至 2025-07-02

主要股东名称

南京同创同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平安德成投资有限公司、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杭州金投上城

信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精选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钜洲资产管理（上海）有限

公司、杭州同创伟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服务：投资，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投资咨询

（除证券、期货）。

2.宁波市鄞州同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宁波市鄞州同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西路68号鄞州金融大厦A幢10层1038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宁波同创伟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12MA282CQQX0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 2016-7-22

经营期限 2016-07-22�至 2046-07-21

主要股东名称 宁波市鄞州共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股权投资;项目投资;投资咨询。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

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3.郑州同创财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郑州同创财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中道东路6号智慧岛大厦7层A区A-704-2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同创锦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0MA9JXGA75L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 2021-7-7

经营期限 2021-07-07�至 2028-07-06

主要股东名称

山东财金科技创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郑州航空港兴港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扬州瘦西湖金融投资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共青城郎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

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4.宁波同普远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宁波同普远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B区D0850

执行事务合伙人 宁波同创伟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KN1KJXF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 2021-7-8

经营期限 2021-07-08�至 9999-09-09

主要股东名称 郑仕麟、项文波、仇洪峰、汤根海、张智律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

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苏州同创同运同享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苏州同创同运同享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运东大道997号东方海悦花园4幢605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同创锦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MA20160W4P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 2019-9-2

经营期限 2019-09-02�至 2027-12-31

主要股东名称

中金启元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青岛同创致一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青岛同创致诺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三角协同优势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同运仁和创新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青岛同创至臻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股数（股） 变动比例（%）

南海成长 大宗交易 2024年9月18日 12.65元/股 450,070 0.4604

鄞州同锦 大宗交易 2024年9月18日 12.65元/股 276,260 0.2826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前 变动后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南海成长 2,036,467 2.0832 1,586,397 1.6228

鄞州同锦 1,250,000 1.2787 973,740 0.9961

郑州同创 581,871 0.5952 581,871 0.5952

同普远景 872,807 0.8929 872,807 0.8929

苏州同创 872,807 0.8929 872,807 0.8929

合计 5,613,952 5.7429 4,887,622 4.9999

注： 1、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

关承诺。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3、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的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造成。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股东减持股

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2、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股东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

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属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688573� � � �证券简称：信宇人 公告编号：2024-053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完成暨减持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

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5%以上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杭州南海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海成长” ）及

其一致行动人宁波市鄞州同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鄞州同锦” ）、郑州同创财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郑

州同创” ）、苏州同创同运同享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同创” ）、宁波同普远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同

普远景” ） 分别持有公司股份2,036,467股、1,250,000股、581,871股、872,807股和872,807股， 合计持股5,613,952股， 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2.0832%、

1.2787%、0.5952%、0.8929%和0.8929%，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5.7429%。南海成长、鄞州同锦的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并已于2024年8月19

日起上市流通，郑州同创、苏州同创、同普远景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目前尚未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4年8月24日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因自身运营管理需求，南海成长和鄞州同锦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

计减持不超过726,330股，合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0.7430%，减持期间为自《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

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股份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公司近日收到股东南海成长、鄞州同锦、郑州同创、苏州同创、同普远景发来的《关于减持计划完成暨减持结果的告知函》。 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南海

成长和鄞州同锦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726,330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0.7430%，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现将有关减持结果

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杭州南海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2,036,467 2.0832% IPO前取得：2,036,467股

宁波市鄞州同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5%以下股东 1,250,000 1.2787% IPO前取得：1,250,000股

郑州同创财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5%以下股东 581,871 0.5952% IPO前取得：581,871股

宁波同普远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5%以下股东 872,807 0.8929% IPO前取得：872,807股

苏州同创同运同享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872,807 0.8929% IPO前取得：872,807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杭州南海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36,467 2.0832%

受同一主体深圳同创伟业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控制

宁波市鄞州同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250,000 1.2787%

郑州同创财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81,871 0.5952%

宁波同普远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72,807 0.8929%

苏州同创同运同享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872,807 0.8929%

合计 5,613,952 5.7429%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杭州南海成长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450,070

0.4604

%

2024/9/18 ～

2024/9/18

大 宗

交易

12.65 －

12.65

5,693,385.50 已完成 1,586,397 1.6228%

宁波市鄞州同锦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6,260 0.2826%

2024/9/18 ～

2024/9/18

大 宗

交易

12.65 －

12.65

3,494,689.00 已完成 973,740 0.9961%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0日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信宇人

股票代码：688573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1：杭州南海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浙江省定安路126号（西湖创意谷）2号楼327工位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四道88号光启未来中心A座45A层

信息披露义务人2：宁波市鄞州同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西路68号鄞州金融大厦A幢10层1038室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四道88号光启未来中心A座45A层

信息披露义务人3：郑州同创财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中道东路6号智慧岛大厦7层A区A-704-2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四道88号光启未来中心A座45A层

信息披露义务人4：宁波同普远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B区D0850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四道88号光启未来中心A座45A层

信息披露义务人5：苏州同创同运同享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运东大道997号东方海悦花园4幢605室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四道88号光启未来中心A座45A层

股份变动性质：减持股份，持股比例下降至5%以下

签署日期：2024年9月19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为“《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号》” ）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情况。

四、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

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上市公司/公司 指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南海成长、鄞州同

锦、郑州同创、同普远景、苏州同创

指

杭州南海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市鄞州同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郑州同

创财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同普远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同

创同运同享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后持股比例低于5%

本报告书 指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1

1.基本信息

名称 杭州南海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定安路126号（西湖创意谷）2号楼327工位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杭州同创伟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20,874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43963145824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 2014-07-03

经营期限 2022-01-19�至 2025-07-02

经营范围

服务：投资，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

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

2.合伙人及出资情况：

序号 合伙人姓名 认缴出资总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南京同创同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872 23.8860%

2 深圳市平安德成投资有限公司 24,315 20.1160%

3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6,000 13.2369%

4 杭州金投上城信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2,427 10.2810%

5 深圳精选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 8.2731%

6 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8.2731%

7 钜洲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9,510 7.8677%

8 杭州同创伟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500 7.0321%

9 深圳同创伟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250 1.0341%

合计 120,874 100%

3.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

权

职务

郑伟鹤 男 中国 广东省深圳市 否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2

1.基本信息

名称 宁波市鄞州同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西路68号鄞州金融大厦A幢10层1038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宁波同创伟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12MA282CQQX0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 2016-07-22

经营期限 2016-07-22�至 2046-07-21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股权投资;项目投资;投资咨询。 [未经金融等监

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

融业务]

2.合伙人及出资情况：

序号 合伙人姓名 认缴出资总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宁波市鄞州共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200 96.0000%

2 深圳同创伟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66.67 3.3334%

3 宁波同创伟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33.33 0.6666%

合计 20,000 100%

3.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

权

职务

张一巍 男 中国 广东省深圳市 否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3

1.基本信息

名称 郑州同创财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中道东路6号智慧岛大厦7层A区A-704-2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同创锦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5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0MA9JXGA75L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 2021-07-07

经营期限 2021-07-07�至 2028-07-06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合伙人及出资情况：

序号 合伙人姓名 认缴出资总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山东财金科技创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500 48.5149%

2 郑州航空港兴港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15,000 29.7030%

3 扬州瘦西湖金融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000 5.9406%

4 共青城郎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 5.9406%

5 珠海横琴云景智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 1.9802%

6 广东嘉昱投资有限公司 1,000 1.9802%

7 赵化生 500 0.9901%

8 李贝 500 0.9901%

9 山东省财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00 0.9901%

10 深圳同创锦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00 0.9901%

11 深圳凌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 0.9901%

12 海南中璟辰熙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 0.9901%

合计 50,500 100%

3.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

权

职务

董冬冬 女 中国 广东省深圳市 否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4

1.基本信息

名称 宁波同普远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B区D0850

执行事务合伙人 宁波同创伟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KN1KJXF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 2021-07-08

经营期限 2021-07-08�至 9999-09-09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

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合伙人及出资情况：

序号 合伙人姓名 认缴出资总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郑仕麟 18,150 36.30%

2 项文波 18,150 36.30%

3 仇洪峰 5,000 10.00%

4 汤根海 5,000 10.00%

5 张智律 2,500 5.00%

6 深圳同创伟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00 1.00%

7 宁波同创伟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500 1.00%

8 洛阳凯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 0.40%

合计 50,000 100%

3.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

权

职务

段瑶 女 中国 上海市 否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5

1.基本信息

名称 苏州同创同运同享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运东大道997号东方海悦花园4幢605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同创锦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345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MA20160W4P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 2019-09-02

经营期限 2019-09-02�至 2027-12-31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合伙人及出资情况：

序号 合伙人姓名 认缴出资总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中金启元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 15,000 14.9484%

2 青岛同创致一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550 12.5069%

3 青岛同创致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50 10.0154%

4 长三角协同优势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 9.9656%

5 苏州同运仁和创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9.9656%

6 青岛同创至臻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760 6.7368%

7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00 4.9828%

8 刘剑锋 3,000 2.9897%

9 青岛同创致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935 2.9249%

10 深圳市德弘博雅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500 2.4914%

11 青岛同创致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 1.9931%

12 青岛同创致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 1.9931%

1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九阳创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 1.9931%

14 国都东方汇赢（苏州）股权投资母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2,000 1.9931%

15 深圳哈匹十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000 1.9931%

16 珠海横琴云景智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 1.9931%

17 青岛同创致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50 1.9433%

18 宁波坤元道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0 1.4948%

19 许小帆 1,000 0.9966%

20 深圳市自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 0.9966%

21 尹为民 1,000 0.9966%

22 许祥平 1,000 0.9966%

23 欧阳莹 1,000 0.9966%

24 曹晓玲 1,000 0.9966%

25 深圳同创锦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0 0.9966%

26 张一巍 100 0.0997%

合计 100,345 100%

3.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

权

职务

张一巍 男 中国 广东省深圳市 否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自身运营管理需求减持公司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根据公司于2024年8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杭州南海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采用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50,070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0.4604%，宁波市鄞州同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采用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76,260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0.2826%。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已完成本次减持股份计划。

除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外，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的未来12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增加或继续减少其拥有公司股份的可能，若未来发生相关权

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杭州南海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股份为2,036,467股，持股比例为2.0832%；宁波市鄞州同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持有公司股份为1,250,000股，持股比例为1.2787%；郑州同创财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股份为581,871股，持股比例为

0.5952%；宁波同普远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股份为872,807股，持股比例为0.8929%；苏州同创同运同享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持有公司股份为872,807股，持股比例为0.8929%。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613,952股，占公司总股本97,754,388股的比例为5.7429%。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2024年9月18日，杭州南海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市鄞州同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大

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票726,330股，占公司总股本0.7430%。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合计持股比例由5.7429%降至4.9999%，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

控股股东发生变化，亦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价格区间（元/股）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南海成长 大宗交易 2024年9月18日 12.65 450,070 0.4604

鄞州同锦 大宗交易 2024年9月18日 12.65 276,260 0.2826

2、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前 变动后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南海成长 2,036,467 2.0832 1,586,397 1.6228

鄞州同锦 1,250,000 1.2787 973,740 0.9961

郑州同创 581,871 0.5952 581,871 0.5952

同普远景 872,807 0.8929 872,807 0.8929

苏州同创 872,807 0.8929 872,807 0.8929

合计 5,613,952 5.7429 4,887,622 4.9999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南海成

长、鄞州同锦符合“截至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投资期限在60个月以上的，减持股份总数不再受比例限制” ，并且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

备案。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股份不存在质押、查封或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次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它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

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3、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住所，以供投资者查询。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1（盖章）：杭州南海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盖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2（盖章）：宁波市鄞州同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盖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3（盖章）：郑州同创财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盖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4（盖章）：宁波同普远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盖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5（盖章）：苏州同创同运同享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盖章）：

签署日期：2024年9月19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深圳市

股票简称 信宇人 股票代码 688573

信息披露义务人1名称 杭州南海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1

注册地

浙江省定安路126号（西湖创意谷）2号楼

327工位

信息披露义务人2名称

宁波市鄞州同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2

注册地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西路68号鄞州金

融大厦A幢10层1038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3名称

郑州同创财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3

注册地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中道东路6号智慧

岛大厦7层A区A-704-2

信息披露义务人4名称 宁波同普远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4

注册地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

401室B区D0850

信息披露义务人5名称

苏州同创同运同享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5

注册地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运东大道997号东方

海悦花园4幢605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减少(

不变，但持股比例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发行完成后)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发行完成

后)

是(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大宗交易减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5,613,952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5.7429%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4,887,622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4.9999%

变动数量：726,330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0.7430%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增加或继续减少其拥有信宇人股份的可能，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

义务人将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1（盖章）：杭州南海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盖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2（盖章）：宁波市鄞州同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盖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3（盖章）：郑州同创财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盖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4（盖章）：宁波同普远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盖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5（盖章）：苏州同创同运同享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盖章）：

签署时间：2024年9月19日


